闽EA5055车辆转让招标文件（二次挂网招标）

2019年2月25日的闽EA5055车辆转让招标项目，由于截止投标有效时间内未有人参与投标，经评标小组商议，该次招标按流标处理，现对闽EA5055车辆转让重新调整价格二次挂网招标。

1.项目名称：闽EA5055车辆转让
2.标的车牌号及参数：
	序号
	车牌号
	品牌
	排量
	车型
	开始使用
时间
	已行驶里程数
（公里）

	1
	闽EA5055
	奥迪 A4
	1.8T
	轿车
	2004.11
	208198


3.现场勘察时间及联系人：
3.1开标前请自行现场查看。
3.2联系人：李惠君   电话：18005962388
4.对投标人资格要求：投标人应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中国公民或具备合法资格的国内企事业单位及个体工商户。
5.交车方式：车辆过户手续办结后，招标人现场将车辆移交给中标人。
6.交款方式：
6.1合同签订生效后，中标人必须在三日内将购车款上缴招标人财务部。
6.2购车款缴纳完毕，方可办理过户手续。招标人提供相关资料复印件，并负责将车辆送至过户机构协助办理过户手续，但后期车辆过户的一切费用由中标人自行承担。车辆过户完成后，招标人已交纳的保险费由保险公司退还给招标人。
7.报价规定:
7.1报价为车辆转让价，后期车辆过户的一切费用由中标人自行承担。
7.2本次招标设置最低限价，闽EA5055最低限价为18000元（不含招标人已交纳的剩余保险费）。
7.3本次招标采取一次性报价方式。若出现相同最高报价，则以此最高报价为新的最低限价，在最高报价的投标人中进行再次报价，直至确定唯一最高报价。
8.评标办法：
8.1投标人报价低于最低限价（不含招标人已交纳的剩余保险费）的，按废标处理。
8.2本次招标实行经评审后最高价中标的评标办法，确定中标人。
8.3本次招标确定中标人后，不存在按投标报价由高到低的排序递补候选中标候选人的情况，若中标人弃标，则择机另行招标。
9.开标时间、地点及参与方式：
9.1报名时间、地点：凡愿意参加投标的合格投标人请于2019年3月15日17:30前携带有效证件（个人身份证件或营业执照复印件）到漳州水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大楼六楼招标办报名获取招标文件，逾期恕不接受。
9.2开标时间、地点：  2019年3月18日在漳州水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大楼六楼会议室公开开标。投标人应于开标之前将投标文件送至漳州水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大楼六楼会议室。
10.投标及履约保证金：
10.1投标人应在提交投标文件的同时缴交投标保证金5000元。
10.2投标保证金以现金方式提交。
10.3对于未能按规定提交投标保证金的投标，将被视为不响应招标文件而予以拒绝。
10.4未中标的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将在中标结果公布后当场予以原封退还。
10.5中标的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将在中标人签订合同时转为履约保证金，合同按时履行完毕后予以原额退还。
10.6如投标人有下列情况发生时，其投标保证金将不予退还：
10.6.1投标人在投标有效期内撤回投标的；
10.6.2成为中标人后5日内，因中标方原因无法签订合同的；
10.6.3中标方在签订合同过程中，临时增加对我司不利的条款或减免中标方在投标文件或投标过程中承诺的条款；
10.6.4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
11.投标文件要求：
11.1商务文件编制一式一份，主要内容为投标报价书。
11.2资格文件编制一式一份，主要内容为资格证明材料：
11.2.1个人投标者提交一份身份证复印件；
11.2.2代理个人投标者投标的须提交（代理人和被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及授权委托书；
11.2.3企事业单位或个体工商户要提交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法人代表或个体经营者本人参加投标的还需提交一份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投标的还需提交授权委托书和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
12.评标小组：评标小组由漳州水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有关部门人员组成。
联系方式：0596-2302616（招标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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